有關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等團體於102年2月4日就行政院環保署第229次環評大會審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及變更審查結論」所提訴求或意見，行政院國科會及中科管理局說明如下：
102.02.04
	彰化環保聯盟等團體訴求
	國科會及中科管理局說明

	一、中科四期將於2/1環保署環評大會審查通過廢水排放濁水溪方案。而濁水溪兩岸是彰雲兩縣，是孕育台灣糧倉，更是魚米之鄉。濁水溪河床變異大，洪水與乾旱期的水沙流量相差近百倍，以88風災為例，出海口淤沙高達5-6公尺。濁水溪河床變異大開發單位都知道，卻不知如何應對，就是硬要排放（詳見影音報導http://www.peopo.org/news/108183）。
	1.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以下簡稱中科四期）放流水排入舊濁水溪或濁水溪，係98年10月30日環保署第185次環評大會已經審查通過，可以排放的方案。中科管理局本次提出環差審查申請的變更案，是大幅降低原方案環境影響的減輕方案。
2.台灣由於降雨多集中在雨季，每逢颱風挾帶之豐沛雨量，大水激流每年沖刷河床並重新淤積。事實上沖刷及再淤積大幅減少污染累積的機會，對排放是有利的條件。環評須要求的是，注意每年河床的變異，確保放流水排入河槽水流中，並將放流水的污染排放量，控制在河川乾旱期及海洋的自然涵容能力範圍內，而不致影響魚米的生產。
3.濁水溪方案預定排放點位於自強大橋下游約1公里處，距出海口尚有約15公里之距離，並非直接排放於出海口，不會受出海口淤沙影響。

	二、廢水將排放自強大大橋下一公里處，該處地下水補注區，同時廢水管線埋設位置正好位於地層下陷中心，中科四期地勢較濁水溪河床低，必須以高壓抽水方式處理，水管行經之處每年約3-5公分速度持續下陷中，將容易發生爆管有汙染農地、地下水及房屋安全等問題。濁水溪兩岸都是透水性高的耕種農地，但是廢水排放卻不以灌溉水質為標準，工業廢水排放。
	1.濁水溪方案預定排放點位於自強大橋下游約1公里處，距出海口尚有約15公里之距離。濁水溪在此區域形成的沖積扇，其地下水補注，是在沖積扇的扇頂地區（西螺以東），而自強大橋下游位於沖積扇外緣的中央，溪之兩側排水匯流，並非地下水補注區。
2.中科四期放流水專管採重力流方式設計，至濁水溪堤防才需設置揚水站揚水，並非以高壓抽水，不會有內壓造成爆管的問題。且管線預定路線未經過政府公告之地層嚴重下陷區域，規劃時已考量地層沉陷問題，未來將慎選優良管材及設置容許變形之接合型式等設施，經評估均可因應地層下陷所造成之影響。
3.環評要求中科四期排放濁水溪的放流水標準，是以符合自強大橋以下濁水溪水體用途及涵容能力可接受的水質標準為標的。濁水溪於此河段兩岸耕種的農地，並不直接取用自強大橋以下的濁水溪水灌溉，而河床上高灘地西瓜田係取用地下水灌溉，因此直接排入溪流之放流水水質不以灌溉水水質標準為標的。

	三、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以產業調整為由，放寬當時有條件通過，包括當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的海洋放流方案，要求當彰化牡蠣銅含量超標100毫克時，如今牡蠣超標100毫克，但是中科管理局與國科會，卻以”銅超標不是我們造成的”為由，拒絕海洋放流方案；甚至廢水排放重金屬的銅含量，規定限值0.15毫克每公升，但廢水改放濁水溪之後，卻改為無限制值。顯見現在接任此案的國科會是多麼地不以環境為優先，不保護國人賴以維生的糧倉，更顯傲慢與無知。
	1.吳敦義前院長於98年10月21日政策指示「中科二林園區放流水排放至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再往外延伸3公里」，係當時吳院長因蘇治芬縣長陳情要求，所答應的做法，而環評專業已審查通過的，是可以將中科四期放流水直接排放於濁水溪自強大橋橋下一公里處。此兩項作法的緣由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2.中科四期尚未有放流水排放行為，故彰化縣芳苑鄉及福興鄉牡蠣體內銅濃度如已有超過100 mg/Kg之情形，係其他污染源所造成，屬本園區開發營運前即已存在之背景狀況，自然不應歸責於中科管理局。另中科四期已排除銅製程，放流水銅濃度又採行比飲用水標準（1 mg/L）更嚴格之環評標準（0.15 mg/L），對彰化沿海牡蠣養殖產業不致有不良影響。

3.有關98年通過之各項放流水環評加嚴標準，中科管理局完全未提出放寬之申請，反而在銅濃度最大限值0.15 mg/L以外又承諾增加月平均值0.1 mg/L之管制，彰化環保聯盟所言「無限制值」並非事實。
4.中科四期原方案放流水量達12萬噸/日以上，且主要引進產業為光電面板業之基礎。二林園區變更案引進的產業已轉型為以精密機械產業為主，並排除液晶平面顯示器製造、晶片製造及LED晶粒製造產業，以及主動排除銅製程，放流水量降為2萬噸/日；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由800噸/年降為200噸/年，不論是污染物排放之質與量，均較98年通過之開發內容低。本案變更後，對環境品質維護有利，已無須再採行海洋放流方案，並非放寬原環評通過當時的條件。

	四、彰化與雲林農漁民一大早五點出發北上環保署，就是要開發單位要有遠見、聰明的才智，進駐的個別廠商都可以做到廢水100%全回收，甚至當今廢水問題最難解決的高科技產業友達與華映公司，都可以做到100%全回收，只有國科會的才智不足說”做不到”。廢水100%全回收不要污染台灣的糧倉。
	環評的要求是，中科四期排放濁水溪的放流水標準，是以符合自強大橋以下濁水溪水體用途及涵容能力可接受的水質標準為標的。如果此標的必須中科四期做到廢水全回收零排放才能達成，中科四期就必須做到全回收零排放。如果不是，就沒有要求中科四期就必須做到全回收零排放的必要。友達與華映公司排放於霄裡溪，霄裡溪的水體用途與濁水溪不同，此二案例不宜混為一談。

	五、國科會與中科管理局不理高等行政法院的撤銷中科四期開發許可，仍然堅持持續動工開發，甚至還要放寬環評管制標準，搶農水、汙染台灣糧倉農地與濕地，更沒有在地方辦理溝通說明會，缺乏民意硬要排毒水，與土匪沒兩樣。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01年10月11日判決撤銷內政部依據區域計畫法對中科四期所核發之開發許可，判決結果尚未最終定讞，內政部及中科管理局已於101年11月2日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依法該內政部開發許可仍屬有效狀態，行政機關仍須執行已核定之開發計畫。

2.有關98年通過之各項放流水環評加嚴標準，中科管理局完全未提出放寬之申請，反而在銅濃度最大限值0.15 mg/L以外又承諾增加月平均值0.1 mg/L之管制。

3.調用農水並非永遠，5年期間最低僅（每日）1,200噸，最高（每日平均）1.52萬噸，而且低於園區原來使用之農業灌溉用水量（每日平均）1.85萬~3.71萬噸，水利署及農委會皆表示對農業無傷害。

4.有關放流水排放部分，中科管理局已在彰化縣政府及雲林縣二崙鄉、崙背鄉及麥寮鄉舉辦過說明會；另外有關調用農業用水部分，亦已至彰化縣溪州鄉及二林鎮舉辦過說明會，彰化環保聯盟所述與事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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